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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国家、省、市关于保障性住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加快我市保障性住房建设，关注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构建我市保障性住房建设体系，根据我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需求，制定本规划。

第二条 规划依据

1、《关于完善和落实城市住房保障制度切实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若干意见》（冀政［2007］95号）；

2、《关于健全城市住房保障制度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实施意见》（邯政［2007］85号）；

3、《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业健康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邯政［2008］26号）；

4、关于印发《河北省廉租住房保障办法》的通知（冀建保［2009］634号）；

5、《国土资源部关于切实落实保障性住房用地的通知》（国土资发[2009]58号）；
6、《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办发〔2010〕10号；
7、《关于进一步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实施意见》（邯政［2010］98号）；

8、《关于做好住房保障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建保〔2010〕91号）；
9、《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办发［2010］4号）；

10、《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建保［2010］87号）；

11、《关于进一步推进全省保障性住房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冀政［2010］1号）；

12、《关于促进全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冀政［2010］46号）；

13、《关于进一步做好廉租住房建设的指导意见》（冀保安居办［2010］16号）；

14、《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试行）》（冀政［2010］104号）；

15、《邯郸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16、《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实施意见》（冀政〔2011〕28号）；
17、《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住房保障“十二五”规划有关工作的通知》（冀建规〔2011〕175号）；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国家、省、市法律、法规、规范和文件。
第三条 规划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为宗旨，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加快解决快速城镇化带来的住房新问题，建立健全基本住房保障制度，逐步扩大保障范围，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积极推进棚户区改造，切实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逐步改善城镇居民基本居住条件。　
第四条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

第五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邯郸市域，重点为邯郸市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中心城区规划建设用地范围，面积209平方公里。包括丛台区、邯山区、复兴区、马头工业园区、邯郸县部分区域。
第六条 规划原则

1、目标合理，标准适度。

2、因地制宜，统筹协调。

3、突出重点，分步实施。

4、政府主导，创新机制。

第二章 保障性住房规划目标

第七条 总体目标

一、总体目标

1、邯郸市域

规划至“十二五”末，保障性住房总量达到30.24万套，城镇居民住房保障覆盖率为22.6%。

邯郸市域住房保障总体目标表

	年度（年）
	城镇人口
（万）
	总户数

（万）
	保障房总量

（万套）
	新建保障房

（万套）
	新建政策性保障房

（万套）
	保障率（%）

	2015
	485
	133.82
	30.24
	17.96
	10.63
	22.6 


邯郸市域“十二五”期间新建保障性住房179555套，其中政策性保障性住房106272套（廉租房19748套，经济适用住房17462套，公共租赁住房54488套，限价商品住房14574套），城市棚户区改造32862套，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9550套，国有林场危旧房改造170套，国有煤矿棚户区改造30701套。

               “十二五”邯郸市域保障性住房规划表           套、万平方米、亿元
	单位
	项目
	2011-2015年
	2011年
	2012—2015年

	
	
	套数
	面积
	投资
	套数
	面积
	投资
	套数
	面积
	投资

	邯郸市域
	新增廉租住房
	19748
	98.74 
	19.02
	6034
	30.17
	5.81
	13714
	68.57
	13.21

	
	新建经济适用住房
	17462
	113.50 
	24.95
	5659
	36.78
	8.08
	11803
	76.72
	16.87

	
	新增公共租赁住房
	54488
	272.44 
	67.20
	13900
	69.50
	17.14
	40588
	202.94
	50.06

	
	新建限价商品住房
	14574
	131.17 
	34.51
	3927
	35.34
	9.3
	10647
	95.83
	25.21

	
	城市棚户区改造
	32862
	312.2
	78.1
	15324
	145.6
	36.4
	17538
	166.6
	41.7

	
	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
	9550
	66.85
	16.72
	3600
	25.2
	6.3
	5950
	41.65
	10.42

	
	国有林场危旧房改造
	170
	1.19
	0.3
	50
	0.35
	0.09
	120
	0.84
	0.21

	
	国有煤矿棚户区改造
	30701
	214.94
	53.73
	18324
	128.3
	32.08
	12377
	86.64
	21.65

	
	合计
	179555
	1211
	294.53
	66818
	471.24
	115.2
	112737
	739.79
	179.33


2、邯郸市中心城区

规划至“十二五”末，邯郸市中心城区保障性住房总量达到17.32万套，城镇居民住房保障覆盖率达到30.8%。

邯郸市中心城区住房保障总体目标表

	年度（年）
	城镇人口
（万）
	总户数

（万）
	保障房总量

（万套）
	新建保障房（万套）
	新建政策性保障房

（万套）
	保障率（%）

	2015
	180
	56.25
	17.32
	11.22
	7.9306
	30.8


“十二五”期间中心城区新建保障性住房112168套，其中政策性保障住房79306套（廉租房8362套，经济适用住房9875套，公共租赁房51866套，限价房9203套），建筑面积448.18万平方米，计划投资116.24亿元。完成城市棚户区改造32862套，基本完成旧住宅区综合整治。

             “十二五”邯郸市中心城区保障性住房规划表         套、万平方米、亿元
	单位
	项目
	2011-2015年
	2011年
	2012—2015年

	
	
	套数
	面积
	投资
	套数
	面积
	投资
	套数
	面积
	投资

	中心城区
	新增廉租住房
	8362
	41.82 
	10.47 
	2555
	12.78 
	3.20 
	5807
	29.04
	7.27

	
	新建经济适用住房
	9875
	64.19 
	16.06 
	3200
	20.80 
	5.20 
	6675
	43.39
	10.86

	
	新增公共租赁住房
	51866
	259.35 
	64.85 
	13231
	66.16 
	16.54 
	38635
	193.19
	48.31

	
	新建限价商品住房
	9203
	82.82 
	24.86 
	2480
	22.32 
	6.70 
	6723
	60.5
	18.16

	
	城市棚户区改造
	32862
	312.2
	78.1
	15324
	145.6
	36.4
	17538
	166.6
	41.7

	
	合计
	112168
	760.38 
	194.34
	36790
	267.66
	68.04
	75378
	492.72
	126.3


3、峰峰矿区

“十二五”期间峰峰矿区新建保障性住房28976套。其中政策性保障住房3976套（廉租房900套，经济适用住房700套，公共租赁房1590套，限价房786套），建筑面积24.07万平方米；计划投资3.61亿元。完成煤矿棚户区25000套，计划投资21.00亿元。

               “十二五”峰峰矿区保障性住房规划表         套、万平方米、万元
	单位
	项目
	2011-2015年
	2011年
	2012—2015年

	
	
	套数
	面积
	投资
	套数
	面积
	投资
	套数
	面积
	投资

	峰峰矿区
	新增廉租住房
	900
	4.5 
	6750
	394
	1.97
	2955
	506
	2.53
	3795

	
	新建经济适用住房
	700
	4.55 
	6825
	487
	3.16
	4748
	213
	1.38
	2076

	
	新增公共租赁住房
	1590
	7.95 
	11925
	0
	0
	0
	1590
	7.95
	11925

	
	新建限价商品住房
	786
	7.07
	10611
	306
	2.75
	4131
	480
	4.32
	6480

	
	国有煤矿棚户区改造
	25000
	175.00
	210000
	12000
	84.00
	100800
	13000
	91.00
	109200

	
	合计
	28976
	199.07
	246111
	13187
	91.88
	112634
	15789
	107.18
	133476


4、邯郸市所辖县（市）

邯郸市所辖县（市）在“十二五”期间共建保障性住房38411套，其中政策性保障性住房22990套（廉租房10486套，经济适用住房6887套，公共租赁住房1032套，限价商品住房4585套），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9550套，国有林场危旧房改造170套，国有煤矿棚户区改造5701套。

“十二五”期间邯郸市所辖各县、市保障性住房用地规划表

	    类型

项目
	套数（套）
	面积
（万平方米）
	容积率
	净用地面积

（公顷）
	毛用地面积

（公顷）

	廉租房
	10486
	52.43
	2.8
	18.72
	23.40

	经济适用房
	6887
	44.76
	2.8
	15.98
	19.98

	公共租赁房
	1032
	5.16
	2.8
	1.84
	2.30

	限价房
	4585
	41.26
	2.8
	14.74
	18.42

	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
	9550
	66.85
	2.8
	23.88
	29.84

	国有林场危旧房改造
	170
	1.19
	2.8
	0.43
	0.53

	国有煤矿棚户区改造
	5701
	39.91
	2.8
	14.25
	17.82

	合计
	38411
	251.56
	19.6
	89.84
	112.29


5、进一步扩大中等偏下收入家庭住房保障范围，要加快建设公共租赁住房、限价商品住房，解决城市中等偏下收入包括符合条件的新就业职工、进城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
6、建立和完善住房保障政策、技术支撑体系。加快住房保障立法，依法强化各级政府的住房保障责任，健全组织机构、政策、技术支撑体系，实施住房保障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
第八条 阶段性目标

1、 2011年着力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各类棚户区住房问题。

根据我省下达的责任目标，2011年邯郸市域完成保障性住房66818套；邯郸市中心城区保障性住房36790套。

2、2012-2015年，进一步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加大公共租赁房、限价商品房的建设力度，稳步推进非成片棚户区、零星危旧房改造。

2012-2015年，邯郸市域完成保障性住房112737 套；邯郸市中心城区完成保障性住房75378套，基本完成旧住宅区综合整治。

第九条 2011年中心城区保障性住房建设年度计划

2011年中心城区规划建设保障住房总量为36790套，其中计划新建廉租房2555套，12.78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3200套，20.80万平方米；新建公共租赁住房13231套，66.16万平方米，其中配建公共租赁房1237套，6.185万平方米；限价商品房2480套、22.32万平方米；计划共完成投资31.64亿元；各类保障性住房共竣工14877套，92.13万平方米；完成城市棚户区改造住房15324套。
邯郸市中心城区2011年保障性住房建设规划

	类型

项目
	廉租房
	经济适用房
	公共租赁房
	限价房
	合计

	套  数
	2555
	3200
	13231
	2480
	21466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12.78
	20.80
	66.16
	22.32
	122.06

	投资（亿元）
	3.2
	5.2
	16.54
	6.7
	31.64


注：表中未包含城市棚户区改造。

第十条 2012年中心城区保障性住房建设年度计划

2012年中心城区规划建设保障住房总量为33288套，其中计划新建廉租房2555套，12.78万平方米，其中配建廉租房636套，3.18万平方米；新建经济适用住房3200套，20.80万平方米；新建公共租赁住房14737套，73.68万平方米，其中配建公共租赁房4815套，24.07万平方米；新建限价商品房2480套、22.32万平方米；计划共完成投资33.5亿元；各类保障性住房共竣工14877套，92.13万平方米；完成城市棚户区改造住房10316套。

邯郸市中心城区2012年保障性住房建设规划

	类型

项目
	廉租房
	经济适用房
	公共租赁房
	限价房
	合计

	套  数
	2555
	3200
	14737
	2480
	22972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12.78
	20.80
	73.68
	22.32
	129.58

	投资（亿元）
	3.2
	5.2
	18.4
	6.7
	33.5


注：表中未包含城市棚户区改造。
第十一条 2013年中心城区保障性住房建设年度计划

2013年中心城区规划建设保障住房总量为19356套，其中计划新建廉租房1220套，6.10万平方米，其中配建廉租房305套，1.53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1303套，8.47万平方米；公共租赁住房8020套，40.1万平方米，其中配建公共租赁房1392套，6.96万平方米；限价商品房1591套、14.32万平方米；计划共完成投资17.98亿元；各类保障性住房共竣工13460套，80.22万平方米；完成城市棚户区改造住房7222套。

邯郸市中心城区2013年保障性住房建设规划

	类型

项目
	廉租房
	经济适用房
	公共租赁房
	限价房
	合计

	套  数 (套)
	1220
	1303
	8020
	1591
	12134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6.10
	8.47
	40.1
	14.32
	68.99

	投资（亿元）
	1.53
	2.12
	10.03
	4.3
	17.98


注：表中未包含城市棚户区改造。

第十二条 2014年中心城区保障性住房建设年度计划

2011年中心城区规划建设保障住房总量为11367套，其中计划新建廉租房1016套，5.08万平方米，其中配建廉租房254套，1.27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1086套，7.06万平方米；公共租赁住房7939套，39.70万平方米，其中配建公共租赁房1984套，9.92万平方米；限价商品住房1326套，11.93万平方米；计划共完成投资16.55亿元；各类保障性住房共竣工20000套，113.35万平方米。

邯郸市中心城区2014年保障性住房建设规划

	    类型

项目
	廉租房
	经济适用房
	公共租赁房
	限价房
	合计

	套  数(套)
	1016
	1086
	7939
	1326
	11367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5.08
	7.06
	39.70
	11.93
	63.77

	投资（亿元）
	1.27
	1.77
	9.93
	3.58
	16.55


注：表中未包含城市棚户区改造。

第十三条 2015年中心城区保障性住房建设年度计划

2015年中心城区规划建设保障住房总量为11367套，其中计划新建廉租房1016套，5.08万平方米，其中配建廉租房254套，1.27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1086套，7.06万平方米；公共租赁住房7939套，39.70万平方米，其中配建公共租赁房1984套，9.92万平方米；限价商品住房1326套，11.93万平方米；计划共完成投资16.55亿元；各类保障性住房共竣工6700套，36.85万平方米。
邯郸市中心城区2015年保障性住房建设规划

	    类型

项目
	廉租房
	经济适用房
	公共租赁房
	限价房
	合计

	套  数(套)
	1016
	1086
	7939
	1326
	11367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5.08
	7.06
	39.70
	11.93
	63.77

	投资（亿元）
	1.27
	1.77
	9.93
	3.58
	16.55


注：表中未包含城市棚户区改造。

第三章 中心城区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年度计划

第十四条 2011年中心城区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年度计划

1、2011年，中心城区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总面积54.48公顷。

其中廉租住房用地5.70公顷；公共租赁房用地29.54公顷；经济适用房用地9.28公顷；限价商品房用地9.96公顷；政府保障性住房新增用地51.39公顷。

2011年中心城区保障性住房用地规划表

	    类型

项目
	套    数
	容积率
	净用地面积

（公顷）
	毛用地面积

（公顷）

	廉租房
	2555
	2.8
	4.56
	5.70

	经济适用房
	3200
	2.8
	7.42
	9.28

	公共租赁房
	13231
	2.8
	23.63
	29.54

	限价房
	2480
	2.8
	7.97
	9.96

	合计
	21466
	
	43.58
	54.48

	普通商品房配建用地
	
	
	2.50
	3.09

	保障性住房新增用地
	
	
	41.08
	51.39


第十五条 2012年中心城区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年度计划

2012年，中心城区各类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总面积60.98公顷。

其中廉租住房用地8.56公顷；公共租赁房用地32.89公顷；经济适用房用地9.28公顷；限价商品房用地10.24公顷；政府保障性住房新增用地52.17公顷。

2012年中心城区保障性住房用地规划表

	    类型

项目
	套    数
	容积率
	净用地面积

（公顷）
	毛用地面积

（公顷）

	廉租房
	2555
	2.8
	6.95
	8.56

	经济适用房
	3200
	2.8
	7.43
	9.29

	公共租赁房
	14737
	2.8
	26.32
	32.89

	限价房
	2480
	2.8
	8.19
	10.24

	合计
	22972
	
	48.89
	60.98

	普通商品房配建用地
	
	
	7.05
	8.81

	保障性住房新增用地
	
	
	41.84
	52.17


第十六条 2013年中心城区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年度计划

2013年，中心城区各类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总面积30.79公顷。

其中廉租住房用地2.73公顷；公共租赁房用地17.90公顷；经济适用房用地3.78公顷；限价商品房用地6.39公顷；政府保障性住房新增用地24.81公顷。

2013年中心城区保障性住房用地规划表

	    类型

项目
	套    数
	容积率
	净用地面积

（公顷）
	毛用地面积

（公顷）

	廉租房
	1220
	2.8
	2.18
	2.73

	经济适用房
	1303
	2.8
	3.02
	3.78

	公共租赁房
	8020
	2.8
	14.32
	17.90

	限价房
	1591
	2.8
	5.11
	6.38

	合计
	13640
	
	24.63
	30.79

	普通商品房配建用地
	
	
	4.79
	5.98

	保障性住房新增用地
	
	
	19.84
	24.81


第十七条 2014年中心城区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年度计划

2014年，中心城区各类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总面积28.45公顷。

其中廉租住房用地2.27公顷；公共租赁房用地17.71公顷；经济适用房用地3.15公顷；限价商品房用地5.32公顷；政府保障性住房新增用地23.47公顷。
2014年中心城区保障性住房用地规划表

	    类型

项目
	套    数
	容积率
	净用地面积

（公顷）
	毛用地面积

（公顷）

	廉租房
	1016
	2.8
	1.81
	2.27

	经济适用房
	1086
	2.8
	2.52
	3.15

	公共租赁房
	7939
	2.8
	14.17
	17.71

	限价房
	1326
	2.8
	4.26
	5.32

	合计
	11367
	
	22.76
	28.45

	普通商品房配建用地
	
	
	3.98
	4.98

	保障性住房新增用地
	
	
	18.78
	23.47


第十八条 2015年中心城区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年度计划

2015年，中心城区各类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总面积28.45公顷。

其中廉租住房用地2.27公顷；公共租赁房用地17.71公顷；经济适用房用地3.15公顷；限价商品房用地5.32公顷；政府保障性住房新增用地23.47公顷。

2015年中心城区保障性住房用地规划表

	    类型

项目
	套    数
	容积率
	净用地面积

（公顷）
	毛用地面积

（公顷）

	廉租房
	1016
	2.8
	1.81
	2.27

	经济适用房
	1086
	2.8
	2.52
	3.15

	公共租赁房
	7939
	2.8
	14.17
	17.71

	限价房
	1326
	2.8
	4.26
	5.32

	合计
	11367
	
	22.76
	28.45

	普通商品房配建用地
	
	
	3.98
	4.98

	保障性住房新增用地
	
	
	18.78
	23.47


第四章 保障性住房规划布局

第十九条 结构布局指引

1、廉租住房：以实行实物配租和货币补贴相结合的保障方式逐步过渡到以实物配租为主的保障方式。自2011年3月1日商品房内配建保障住房10%，其中廉租住房比例不低于5%。廉租住房政府拥有产权。

2、经济适用住房：以集中建设为主。规划期内邯郸市中心城区共建经济适用住房9875套。

3、公共租赁住房：以集中建设、改建和配建的方式为主，鼓励大型房地产企业开发、建设和运营公共租赁住房。商品房内配建公共租赁住房的比例不低于5%。

4、限价商品住房：采取集中建设与在普通商品住房项目中配建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建设。限价商品住房实行限制销售价格、限制住房套型面积、限制销售对象等，用于解决中等偏下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5、旧住宅区改善房：对未纳入拆迁范围内的危旧住宅区实施房屋维修、排险，对旧住宅区综合整治改造，制订可行的改造规划。

第二十条 空间布局指引

保障性住房空间布局以方便生产、有利生活，综合的社会效益为宗旨。在交通便利，基础设施齐全，就业、求学、出行、休闲方便的区域及较为成熟的城乡结合部和工业聚集区选址。
1、坚持“大分散、小集中”、均衡布局的原则，实施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2、坚持以城市现有市政、交通等基础设施为依托，以人口分布为导向的原则。

3、结合旧城改造进行建设的原则。

4、坚持与城市发展同步建设的原则。

5、坚持整体规划、分期实施的原则。

第五章 配套政策措施及实施

第二十一条 配套政策措施

1、多渠道筹措资金
争取中央财政、省级财政补助资金；积极探索多种筹资办法，通过银行贷款、发行债券、信托投资、资产运营等方式筹集资金，拓宽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筹集渠道。各级住房保障投融资平台为公益性、非营利机构，除依法经营支出外，其结余资金仍作为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建设专项资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落实用地、税费、金融等相关支持政策，吸引各类投资主体积极参与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运营。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入，向符合条件的保障性住房各类投融资主体发放中长期贷款。

2、落实各项税费减免政策

市政府要严格执行国家、省相关税费减免政策，对商品房开发项目按配建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的面积比例免收的要求制定具体规定。市、县（市、区）国税和地税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发［2007］24号、财税［2010］88号、建保［2009］295号、冀政［2007］95号、冀政［2009］114号和冀政涵［2010］16号等文件规定，对保障性住房建设免征或减免相应税收。

市、县（市、区）收费部门和有关行政审批部门要严格执行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基金的具体规定，不得以任何形式变相收费。

3、确保土地供应

市政府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均要实行单列，并做到优先供应，应保尽保。市、县（市）政府要建立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储备制度，市国土资源部门要会同同级住房保障部门商定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并纳入年度土地供应计划。收回使用权的国有土地和储备土地应优先安排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未按规定时限落实用地指标的市、县（市），一律停办商业开发土地供应手续，不得进行土地“招拍挂”。

4、确保工程质量和使用功能
市、县（市、区）建设部门及其质量安全监督机构，要细化监管责任，制定针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专门监督方案，强化保障性住房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监督工作。加大监督巡查力度，加强交付验收工作的管理。对不依法委托建设监理、不办理质量安全监督手续的工程，不予发放施工许可证。对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保障性住房工程，不予竣工验收备案。城乡规划、住房保障、房产等部门要配合建设部门及其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履行监管职责。

5、建立行政审批快捷绿色通道，强化平台管理

建立行政审批快捷绿色通道，缩短审批时限，部门审批不超过3个工作日。提高保障性住房管理水平，充分发挥住房保障管理信息系统功能，进一步完善各类保障性住房档案，并对住房保障对象家庭住房和经济状况及其变化情况进行动态监测。住房保障部门应随时受理廉租住房申请，对符合条件的家庭，受理申请两个月内须提供保障，并及时、足额、按月发放廉租住房租赁补贴。

6、严格准入、退出机制

完善保障性住房申请、审核、公示、轮候、复核、退出机制，健全社区、街道和住房保障部门三级审核公示制度，建立规范化的收入、财产和住房情况审查制度，形成科学有序、信息共享、办事高效、公开透明的工作机制。保障对象因收入提高、另行购置或租赁其他住房等原因不再符合保障条件时，应通过停止补贴、退出保障性住房等方式实现退出；对在规定期限内未退出的，可通过提高租金的方式实现退出；对骗取住房保障、恶意欠租、无正当理由长期闲置的，以及违规转租、出借、调换和转让保障性住房的行为，要依法严肃处理，且5年内不得申请任何形式的住房保障。

第二十二条 规划组织实施

1、建立健全住房保障责任管理体制。市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政策制定、计划管理、宏观指导、监督考核和市本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管理以及保障资金落实工作，区政府作为辖区内住房保障责任主体，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住房保障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落实专门的住房保障机构，配备和充实专业管理人员，承担辖区内的保障对象审核以及住房保障的日常管理工作。

2、规范住房保障目标责任制管理工作。市人民政府每年与各县（市、区）政府及有关单位签订住房保障目标责任书，将工作任务具体分解落实到各地、各单位。各级政府把住房保障工作列为为民办实事项目，纳入政府年度考核。

3、明确工作职责，加强工作协调。各级发改、规划、国土资源、财政、建设、民政、房管、统计、金融及各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保障性住房的有关工作。发改部门主要负责保障性住房建设立项及价格管理，规划部门主要负责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选址，国土资源部门主要负责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的优先落实，财政部门具体负责住房保障资金的筹集、拨付、管理和预决算审核以及监督检查工作。房管部门负责指导和监督实施住房保障建设工作，区房管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辖区内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核准和公示工作，民政部门负责城镇居民住房保障家庭收入认定审核工作。其他相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积极做好配合支持工作。

4、加强监督检查，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建立完善住房保障工作考核机制，并对年度计划执行情况、项目建设进展情况、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建设用地进展情况、工程质量安全情况和本规划实施等情况接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监督检查。全面落实住房保障规划实施的相关责任单位，建立健全各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配合工作机制；严肃查处住房建设规划过程中的各种违规违法行为并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


